关于2022-2023学年第二学期教师课表查询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：

2022-2023学年第二学期课表安排已完成，请通知任课教师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及时查看课表。

一、课程安排的说明

1、 教学任务下达后，由教学单位安排任课教师、起止周及周学时。

2、 必修课是必开课程，原则上，只安排在星期一至星期五1-9节授课。
3、 专业拓展课（限选）选课人数不足20人的，原则上停开。
4、 通识课程（选修、即全校性选修课）的选课人数不足60人的，原则上停开。
5、 教师课表调整后，开放学生课表，学生根据必修课和专业拓展课的课表进行通识课程（选修）选课。
6、 开放学生课表后，教师课表原则上不再调整，避免造成学生课表冲突。 
二、查看课表的说明

教师课表如有疑问，请在2022年12月19日前及时联系开课单位的教学秘书进行调整。教师在查看课表时，注意以下几个方面：               

1、 注意选择学期，如2022-2023-2学期。
2、 注意教师本人课表是否存在校区（平度、城阳和蓝谷校区）之间冲突，例如，星期一1、2节在平度校区上课， 3、4节在城阳校区上。
3、 要核对课程安排学时和计划学时是否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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